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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有关院校、有关单位：
　　经国家语委科研规划领导小组批准，现将2018年度国家语委科研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课题类别和资助额度
　　2018年度国家语委科研项目设立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以及“一带一路”语言文字研究专项、语言文字信息技术与应用研究专项。原则上，重大项目资助额度为50万元，重点项目资助额度10-20万元，一般项目资助额度5-10万元。专项项目根据实际需要申报。
　　二、申报条件
　　（一）申请人须具有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究的能力，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原则上，应具有副高级以上（含）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不具备以上职称和学位条件的，须有2名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职务）的同行专家的书面推荐。
　　（二）重大科研项目申请人必须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三）符合《国家语委科研项目管理办法（2015年修订版）》中的其他相关要求。
　　三、课题申报的有关事项
　　（一）项目通过网络申报，在国家语委科研网（网址：http://www.ywky.org）“科研项目申报系统”注册、填写和提交。纸质申请书一式三份由申请人所在单位审查盖章，统一报送。
　　重大项目申请通过网络初评后，课题组需等候通知参加现场答辩。
　　（二）除了注明“题目自定”的专项项目外，其他项目名称不得更改。
　　（三）原则上，项目申请人同年度只能申请一个项目。同一人员作为课题组成员同年度最多可参与两个国家语委科研项目的申请。
　　（四）申报时请注意项目完成时限，原则上重大项目为3年，重点项目2年，一般项目1-2年。
　　（五）项目申请人应如实填写申请材料，并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凡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并查实后，取消个人3年内申报资格，如已获准立项一律撤项，并追究申请人所在单位的管理责任。
　　（六）材料受理的截止日期为2018年6月5日，报送单位汇总所有申请材料后，统一报送国家语委科研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逾期不予受理。
　　报送地址：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37号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100816）
　　联系人：杨斌
　　电话：010-66097831
 
　　附件：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2018年度项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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